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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科举考试“分区划线”

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
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
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
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
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
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
式。

（一）
明朝洪武三十年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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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
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
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
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
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
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
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
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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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
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
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
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
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
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
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
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
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
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
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
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
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
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
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
的期望。

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
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
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
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

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
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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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又经
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
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
而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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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
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
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

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
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
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
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
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

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
特。当年会试中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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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贡生，清
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
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
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
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
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
嘴也说不清楚。

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
先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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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
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
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
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事件发生仅
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
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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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调查小组”，这其
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
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
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
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
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
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
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
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
平判断，所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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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是凭才学
录取，无任何问题。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
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
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
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
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
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
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

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
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
主考纪善、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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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蓝玉余
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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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
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
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
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
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
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
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
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
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
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
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
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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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榜
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
名南方人。

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
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
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
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
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

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
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
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
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
意。

（二）
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

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
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
弊，还是“巧合”？

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
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
的南移。

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
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
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
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
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
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
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
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
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
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
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
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
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
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
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
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
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
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
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
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
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
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
与江南等地的才俊。

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
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当然
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
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
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
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
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
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
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
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
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
可原。

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
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
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
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
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
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
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
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
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
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
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
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

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
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
熟”。

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
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
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
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
名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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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北方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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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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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廷
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
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
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
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
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
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
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
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
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
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
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
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
治事件有关———蓝玉案。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
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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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
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
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
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
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
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
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
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
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
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
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
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
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
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
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
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
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
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
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
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
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
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除却上面
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
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
矛盾”。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
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
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
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
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
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
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

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
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
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
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
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
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
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
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
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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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
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
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
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
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
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
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
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
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
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
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
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
怒，乃为私怨也。”

（三）
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

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
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
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
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
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
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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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榜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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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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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
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
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
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
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
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
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
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

（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
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
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
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
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
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
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
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
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
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
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
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

“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
一。

（本文摘自《不容青史尽成
灰———明清卷》，张嵚著，古吴轩出
版）

科举时代的“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
科举制起于隋唐，以考试论英

雄，取代被门阀贵族所垄断的察举
制，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在
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
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
过京兆府（长安）分配的名额远超
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
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
至有时超过百人。这就有了第一个
问题—————首都录取名额畸高。

宋代也有这个问题。以嘉祐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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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
解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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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陕西只有
"*#

人，广东只有
&-

人；而且，国子监
",&

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
内。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
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
一半左右。无怪司马光称：“盖由每
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
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
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

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
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

制终结。首先，这是因为首都是朝
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

“官二代”，这是制度性的不公。此
外，首都的确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
源；同时，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
考生了解考试动向。宋代司马光所
谓“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
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
这些共同造成了首都的“低分洼
地”。

第二个是地域公平问题。唐朝
后期开始，由于南方的经济地位崛
起，考试内容倾向文学诗赋等原
因，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
南方人后来居上 。 北 宋 可 考 的
$(#,

名进士中，居然只有
-.&+

是
北方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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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表南方利益
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
光发生激烈辩论：前者主张“唯能
是选”，起点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
等；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要分
地区录取。很难说他们谁就是错
的；事实上，此后考试公平、地域公
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

维度。今日的“异地高考”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的延续。

南北冲突的高潮，是明朝洪武
三十年 （

"#$%

年） 的“南北榜事
件”。由于那一科会试录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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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都是南方人，引发北方举子的强烈
不满，指责湖南籍的考官包庇“老
乡”。朱元璋出于笼络北方人心的
考虑，居然处死、发配了多名考官，
并亲自主考和阅卷，结果那次录取
的都是北方人。

之后为了缓解南北差异，明朝
会试中按南北分别录取，全国被分
为南、北、中三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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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比例录取进士。清代对会试名额的
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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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施“分省取中”，“按
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取代了
南北卷制度。

第三，地域不均衡不仅反映在
国考中，也体现在地方考试层面。
宋代欧阳修称：东南地区的“解额”
是

",,

：
"

；而西北地区却是
",

：
"

，
两者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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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因为“老少边穷”的考生考不
过文化强势地区考生，所以国家要
对弱势地区搞倾斜，多投录取名
额，降低“分数线”，从而缩小文
化差距。这是国家正义，但对考
生个人未必公平。有学者统计了
乾隆年间的各地乡试的录取率：
文化大省江苏是

'.'

；落后地区云
南是

'#.&

，贵州是
*"

（单位：百
万分之一）。

这种“高考洼地”，也引发了
“高考移民”，古代称之为“冒
籍”、“冒贯”。高分地区考生，通
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
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
参加高考。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在
家乡洛阳考取无望的情况下，投靠
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在宣州冒籍考
试。再比如，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
江苏常州人，如前所述，江苏是科
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少年家
境窘迫的赵翼时来运转，去投奔在
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
县学，后参加顺天（北京）的乡试，

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
彻底改变了命运。

在录取名额给定不变的情况
下，客籍人参与考试，就等于挤占
了本地的人资源。所以，古人对于
客籍人在当地参加科举，是极敏感
的，不肯轻易平权。

以明末从闽粤移民到赣南的
客籍人为例，这些移民并不能轻易
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要么附
于当地人的户籍之后，叫“民尾
户”，属于临时户籍性质；要么寄于
当地人的户籍之内，叫“甲首之
户”，家族世世代代受操纵于寄籍
的里长户。而且，无论是哪一种情
况，客籍人都不享有在当地参加科
举考试的权利。结果造成土客籍双
方在社会身份、晋升机会上的不平
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代际遗传。这
种歧视政策也酿成了赣南的长期
社会冲突。

这些历史镜鉴，值得今日的高
考改革参考。
（摘自《南方都市报》，沈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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